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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（证监公司

字[2006]208号）新华航空控股有限公司、海口美兰国际机场

有限公司、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公司、长江租赁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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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，经审核，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同意豁免你们因持有海

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30.345亿股股份（占总股本的85.97%）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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